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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各機關聘僱職務代理人酬金薪點折合率除專案報經本院核

定者外，應在通案每點折合新臺幣121.1元範圍內核給，

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院人事行政總處案陳本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人事室

102年9月16日人室字第1020660607號書函、新北市政府人

事處102年9月14日北人給字第1022672854號書函及新竹縣

政府102年9月14日府人給字第1020129449號函辦理。

二、契約簽訂日期在本函下達之前，如經服務機關逕以較通案

標準為高之薪點折合率支給，致有溢領情形者，審酌非可

歸責於當事人，且事涉雙方契約履行義務，同意免予追繳

。

正本：總統府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監察院秘書長、

國家安全會議、中央研究院、國史館、最高法院、最高行政法院、公務員懲戒委

員會、考選部、銓敘部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、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

理委員會、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、審計部、國家安全局、行政院各

部會行總處署、臺灣省政府、福建省政府、臺灣省諮議會、直轄市政府、直轄市

議會、各縣市政府、各縣市議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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